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 113年度 

游泳池管理員甄選簡章 
壹、甄選名額：1名，備取 1名。 

貳、報名資格： 

一、國中（含）以上畢業。 

二、年齡在 20歲以上及 60歲以下。 

三、身體健康，經公立醫院檢查合格（無法定傳染病者）。 

四、素行良好（無酗酒、煙毒、賭博之惡習或其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

前科），言語清晰。 

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情事。 

六、有擔任游泳池管理員工作之經驗者尤佳。 

參、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4月 1日 上午 9時止。 

肆、報名地點：本校總務處（不受理委託及通訊報名），電話：991008轉

704 。 

伍、甄選方式：口試（甄試委員當場提出有關相關學歷、相關工作經驗、

泳池管理工作理念、偶發事件處理等題目，由應徵者即席回答，另具

泳池相關工作專長者酌予加分）。 

陸、甄選時間及地點：113年 4月 1日上午 10時 30分，符合報名資格者面

試，口試成績合格後聘用。口試地點於本校會議室。 

柒、報名繳驗表件：請依順序排列，以利查驗。（繳驗正本及影本；正本驗

後發還，影本以 A4影印留存本校不退還）： 

一、報名表：一式，見附件 2（貼妥一吋半身脫帽照片）。 

二、身分證。 

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四、服務單位同意證明書（限任職公教機關者）。 

五、游泳或泳池管理專長證明文件（如：泳池管理經歷、泳池教練證、

水質機器操作專長等。有則繳驗，無則免繳）。 

捌、錄取公告： 

一、正取 1名，備取 1名。 

二、公告時間：甄選完成當日下班前。 

三、公告方式： 

1.公告本校網站（最新消息）。 

四、正取人員應於公告後 3日內，親至總務處報到，逾期未報到者，以

棄權論，屆時由備取者依序遞補，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玖、附則： 

一、應聘期間為自報到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暫定)。游泳池因故

停止使用或其他因素，經機關通知不再雇用救生員時，應停止雇用



及支薪，不得異議。 

二、臨時救生員待遇：時薪 183元，每日以 8小時、每周以 40小時為

原則。每日上班時間，需配合機關分配調整（上午 5:00-下午 19:00

間），並得彈性調整，每月底依實際出勤時數核實支給，依規定須

於本校投保勞保等保險。 

三、臨時救生員在本校任職期間，需配合學校依實際需要作勤務調整，

並應接受學校校長及主管人員之指揮監督。乙方應遵守甲方之工作

規則，如因工作不力、違背有關規定或執勤疏失，而致甲方遭受損

失時，除應負賠償責任外，甲方得隨時解僱。如甲方人員發現乙方

工作不力，未能善盡職責，經甲方通知 2次，仍不為改善，甲方得

解僱之。 

四、本次甄選如未達錄用標準時，得予從缺。 

五、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隨時公告補充之。 

六、僱用期間若管理員表現優異，於僱用期滿，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得依相關規定與程序續聘。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游泳池管理員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血型   

 

 

（請貼一吋半照片）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婚姻狀況 □已婚□未婚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地  址 
（郵遞區號） 

□□□ 

 

兵  役 □已服兵役  □核准免服兵役  □替代役  □未服兵役 

二、學  歷（最高學歷） 

學位 學校名稱 科系（日/夜） 修業期間（起迄時間） 畢肄業 

     

三、工作經歷（實習/社團經驗） 

服務單位 職稱 工作期間 年資 工作內容 

     

     

     

四、專業證照名稱（請檢附證照影本） 證照取得日期 證照有限期限 

1.   

2.   

3.   

五、工作專長 

 

六、其他 

自我評量體檢表： 

※身高：         cm、體重：         kg ※是否患有法定傳染病：□否 □是 

※是否患有精神方面疾病：□否 □是  ※左右耳聽力是否正常：□否 □是 

本人此表各欄所填均屬實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應徵人              （簽名） 

蓋 

 

章 

 

 

 

 

 


